
學雜費調整之用途規劃說明 
 

 

1.調整後學雜費使用情況 

 
111學年度本校學雜費收入為 86,921,052元。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416,218,915元，獎助學金支

出為 8,057,915元，學校學雜費收入僅足以支應上述兩項與學生直接相關成本之 20.49%，如納入行政

管理支出 102,045,549元，則學雜費收入僅足以支付上述支出合計之 16.51%，由此可見學雜費收入已

不足支應學校一般支出，而其不足金額部份，本校積極爭取政府補助款、對外募款及推動產學合作等

措施來補其不足部份。藉由上述各項資金來源，以提升學校教學研究品質。 

 

2.學雜費調整理由、計算方法 
 

本校自 98學年度起未調整學雜費依教育部規定暫無須提供資訊。 

 

 

3.支用計畫 

   
本校自 98學年度起未調整學雜費依教育部規定暫無須提供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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